

深圳市电子政务外网域名解析申请表

	单位名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技术联系人
	
	办公电话
	
	手机
	
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性质
	□ 机关        □ 事业       □ 其它（请说明）：

	域名

解析

申请
内容
	序号
	域名
	记录类型
	记录值
	变更选项
（见注2）
	备注

	
	1
	abc.sz.gov.cn
	MX
	mail.sz.gov.cn.
	①□  ②□  ③□ 
	邮件系统

	
	2
	abc.sz.gov.cn
	NS
	ns.sz.gov.cn.
	①□  ②□  ③□ 
	指定域名

解析服务器

	
	3
	www.abc.sz.gov.cn
	A
	1.1.1.1
	①□  ②□  ③□ 
	xxWEB网站

	
	4
	www.abc.sz.gov.cn
	AAAA
	1001::1
	①□  ②□  ③□ 
	xx应用APP

	APP
	5
	123.abc.sz.gov.cn
	CNAME
	www.abc.sz.gov.cn.
	①□  ②□  ③□ 
	xx系统

	
	6
	abc.sz.gov.cn
	SPF
	自定义字符串，如

"v=spf1" "include:spf.mail.sz.gov.cn" "-all"
	①□  ②□  ③□ 
	xx系统证书校验

	
	7
	abc.sz.gov.cn
	TXT
	自定义字符串，如

"v=spf1" "include:spf.mail.sz.gov.cn" "-all"
	①□  ②□  ③□ 
	xx系统证书校验

	
	8
	
	其他类型按需填写
	
	
	

	注：

备注栏内请填写域名的具体用途，例如用于Web服务，或者邮件等。

对于域名解析申请，应当在申请表的“变更选项”中勾选对应的类型，具体如下：
①新增域名解析。（适用于域名的指定记录类型当前无解析，需新增记录值；或已存在记录值A，需要新增记录值B）
②取消域名解析。（适用于域名的指定记录类型无论已存在多少条记录，均一并删除）
③变更域名解析。（适用于域名的指定记录类型无论已存在多少条记录，均一并删除后，按照填报内容新增记录值）
本申请自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有效，如因申请单位原因未能及时完成相关业务的办理，继续办理须重新提交申请。

	申请单位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
